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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募集

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江西正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邦科技”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

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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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正邦 01”，债券代码：112612.SZ）

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涉及发行人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的重大损失 

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190），发行人 2022 年 1-9 月净利润为-

838,343.71 万元，亏损金额达到 2021 年末净资产 344,556.78 万元的 243.31%。 

受生猪市场下滑、利息费用增加、投资亏损及大额资产处置损失等影响，发

行人 2022 年发生较大损失。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总资产 3,066,361.75 万元、总负债 3,490,232.9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万元-423,871.17 万元；2022 年 1-9 月，发行人营业总收入

1,337,551.35 万元，净利润-838,343.71 万元。 

二、大额金融类债务逾期、商票逾期及大额诉讼 

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190），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已发

生逾期有息金融类债务本金 13.84 亿元，利息约 2 亿元；逾期未兑付的商票金额

约 12 亿元。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涉诉金额 23.25 亿元，其中发行人

作为被告方涉诉金额 19.52 亿元，作为原告方涉诉金额 3.73 亿元。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收到江西证监局警示函 

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收到江西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93），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联控股”）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西

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2022]16 号）、《关于对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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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15 号）。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2018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1.6 亿元、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不超过 11.3 亿元、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24.7 亿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2 年 4 月 1 日，发行人已将 1.6 亿元全部

归还至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将 2,760 万元归还至 2019 年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剩余 11.02 亿元尚未归还；将 3,000 万元归

还至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 24.4 亿元尚未归还。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意延期归还前述闲置资金并继续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期归还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发行人上述未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2)15 号）第九条的规定。 

在 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6 日期间，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永联控股以集

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正邦科技 3,510.73 万股时，未在上述减持行为发生的十五个

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时

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永联控股合计减持发行人股票比例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1.11%，在连续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股份总数超过了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一，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

会公告(2017)9 号）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永联控股因违反相关规定，

被江西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四、法院裁定受理发行人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重整 

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法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91），发行人全资

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养殖”）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

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22）赣 01 破申 50 号），南昌中院裁定受理文杰对正邦养殖的重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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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92），

发行人控股股东正邦集团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收到南昌中院（2022）赣 01 破申

51 号《民事裁定书》，南昌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江西崇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正

邦集团的重整申请。发行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永联控股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

收到南昌中院（2022）赣 01 破申 52 号《民事裁定书》，南昌中院裁定受理债权

人江西微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永联控股的重整申请。 

五、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BBB+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2022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大公关于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BBB+的

公告》，大公国际将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由 A 调整为 BBB+，评级展望维持负

面，“17 正邦 01”信用等级维持 AAA。 

大公国际下调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主要原因如下： 

1、发行人被法院裁定启动预重整程序； 

2、发行人净利润持续亏损，短期债务压力加大，即将到期债券偿债来源存

在不确定性； 

3、2022 年以来，发行人多次拟出售下属子公司股权，反应其流动性较弱； 

4、发行人存在较多票据逾期、正邦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累计冻结比例较高、

发行人涉诉金额规模较大等。 

具体内容详见大公国际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余额为 0.605 亿元，并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平安证券将密切关注前述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持续关注发行人及担保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 

平安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平安证券后续

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 17 正邦 01 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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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

重大损失及收到警示函等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 日 


